张店六中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

一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专项管理小组,明确实验管理人员为具体责任人。

二、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、《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》。

三、建立易制毒化学品使用台账(出入库登记)，如实记录购进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、数量、使用情况和库存等，并长期保存备查。

四、易制毒化学品须专柜存放，实行双人双锁，无关人员不得接触易制毒化学品专柜。

五、加强易制毒化学品日常养护,确保易制毒化学品储存安全。管理人员应定期盘点使用数量和库存数量，如在盘点中发现数量不对应，应立即报告学校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小组组长，如发现被盗，应立即向公安机关和上级主管部门报案。

六、严格遵守管理制度，严格操作程序，易制毒化学品只在本学校教学中使用，不得以转让、转借等形式交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。对造成易制毒化学品外流的，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